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长宁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

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新泾镇政府：

《长宁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已经 2023

年 4 月 17 日区政府第 3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7 日

长宁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本区行政机关政策解读工作，增进

公众对政府重大决策、重要政策的理解和认同，提高政府信

息公开质量与实效，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更好地保障

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上海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

施办法的通知》，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基本概念)

本实施办法所称的政策文件解读是指行政机关为了稳

定预期、促落实和避免误解误读，围绕涉及面广、社会关注



度高、实施难度大、专业性强的政策性文件，基于老百姓看

得懂、愿意看的图表图解、音频视频和政策咨询问答等方式，

及时诠释其中涉及到的政策措施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

要内容、涉及范围、执行标准，以及注意事项、关键词诠释、

惠民利民举措、新旧政策差异等实质性内容的一种主动公开

制度。

第三条 (组织推进)

区政府办公室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本区行政机

关政策文件解读工作。 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

政策文件起草部门是政策解读工作的责任主体;多个部门共

同起草的，由牵头起草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解读工作。

区新闻办、区融媒体中心、区城运中心(区大数据中心)

等根据职责分工，配合做好政策解读公开发布工作。 第

四条 (解读范围)

政策文件应当做到“应解读、尽解读”，特别是区政府

及各部门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列入区政府及各部门重大

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政策文件;区政府及各部门制定的涉及

面广、与民生关系密切、社会关注度高、专业性强、对市民

企业权益产生影响的重要政策文件;其他需要进行解读的政

策文件。

第五条 (工作流程)

区政府及各部门制定政策文件解读，应当做到政策文件

和解读材料同步起草、同步审签、同步发布。起草部门在起

草政策文件时，应当同步谋划、组织编撰解读方案和解读材



料。解读方案包括解读提纲、解读形式、解读渠道、解读时

间等;解读材料包括具体解读内容。起草部门制定政策文件，

应当将解读方案、解读材料一并报部门领导审签。解读材料

和政策文件同日发布。

拟以区政府或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政策文件，需将

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审定后的政策文件、解读方案和解读材

料，一并报送区政府办公室。没有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的，

区政府办公室不予收文，不予办理。对需提请区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的政策文件，解读方案、解读材料应当一并提请会议

审议。

第六条 (解读内容)

起草部门制作解读材料时可向公众征求意见。起草部门

要通过多种方式收集、提炼社会公众对政策的普遍关注点和

疑虑点，针对文件中与市民企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具体条

款和政策事项确定解读重点。

解读材料应聚焦核心概念、关键词诠释、适用范围、办

事指引、操作方法、执行口径、惠民利企举措、新旧政策差

异等实质性内容，全面准确传递政策意图，清晰提供政策落

地的指引，主动解疑释惑，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引导社会舆

论、管理社会预期。

解读内容要使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配以案例、

数据，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信得过、用得上。 第七

条 (解读形式)



综合选用文字解读、图示图解、视频动漫、新闻发布会、

专家访谈、场景演示、短视频、集中政策宣讲等解读形式。

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政策，进行形象化、通俗化解读，多举

实例，多讲故事。可以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制作新颖解读

资料，增强解读的亲和力和可理解性。

第八条 (解读渠道)

建立并完善政策文件解读的多元化信息发布平台。区政

府门户网站是政策解读的第一平台，设置政策解读专栏，汇

总发布解读信息，同时做好政策解读与政策文件的关联阅读

工作。

政策文件解读材料应当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同时可

通过“上海长宁”政务微博微信、《长宁时报》、长宁有线

电视台、“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市民主页、

企业专属网页以及政务公开专区、线下政策宣讲会、政务服

务窗口等多种渠道发布解读信息。

宏观经济部门及与民生关系密切、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

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区新闻办通过新闻发布及媒体集中采访

活动，及时阐释政策信息。

政策解读内容及时录入到统一知识库，为在线政策咨询

智能问答提供支撑。

第九条 (政策预解读)

对公开征集意见的政策草案同步开展解读，讲明讲透政

策初衷和内涵，更好引导公众发表意见。

第十条 (政策施行后解读)



政策文件执行过程中，要密切跟踪舆情，针对市民企业

咨询集中的问题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分段、

多次、持续开展动态跟踪解读、二次解读等，不断增强解读

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十一条 (解读回应)

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政务舆情收集、研判、处置和回应

机制，关注政策和解读信息公开后的舆情反映，对咨询、意

见、建议较为集中的内容，认真研判，及时回应，并作针对

性解答，防止政策和解读信息被误解误读。

区政务公开专栏政策文件发布页面设置网民留言功能，

对收到的社会公众对该政策的意见建议，文件起草部门要点

对点进行政策咨询解答，答复期限不超过 5 个工作日。对于

咨询量较大的问题，文件起草部门要提炼常见问题问答，在

同一页面发布。

第十二条 (政策精准推送)

依托“一网通办”市民主页、企业专属网页，开展重要

政策、解读材料以及常见问题解答的精准推送工作。梳理汇

集涉企政策和举措，适时开展“政策礼包”“办事提醒”“免

申即享事项”等内容的精准推送，推动政策个性化、主动化

供给。

结合“千人(企)千面”和多行业“一业一档”建设，不

断完善群体画像，提升推送范围的准确性和推送内容的可用

性。



对市民企业关注度高、专业性强、办事需求量大的政策，

开展“政策进社(园)区”“政策进楼宇”“政策进企业”等

定向精准推送，讲明讲透政策重点，实现“政策找人、政策

找企业”。

第十三条 (保障措施)

各部门应当做好政策文件解读保障工作。将政策文件解

读工作纳入政务公开培训内容，加强政策文件起草人员和信

息发布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解读意识和工作能力。

根据工作需要，各部门可建立由解读材料部门负责同

志、专家学者、媒体从业人员等组成的政策解读工作队伍。

解读工作要主动对接行业协会、产业园区等贴近企业一线，

具有一定内驱力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参与政策解读和辅导，提

高政策解读的针对性。

第十四条 (考核管理)

政策解读工作情况纳入区政务公开工作年度绩效考评

范围。

解读部门对本部门的解读材料负责。区政府办公室负责

检查区政务公开专栏，发现应解读的政策文件未解读、解读

材料未同步发布、政策文件和解读材料之间未开展关联阅读

或解读材料有误的，及时通知政策文件起草部门予以纠正。

政策文件起草部门应当按照要求及时予以纠正。

第十五条 (定义)

本实施办法中的部门包含各街道办事处、新泾镇政府。

第十六条 (施行日期)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